于都县教育体育局
于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于教体发〔2025〕1号

关于规范我县中小学（幼儿园）2025年

春季学期收费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幼儿园、中心小学、初中，县直各学校，各民办学校：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中小学（幼儿园）教育收费管理，切实规范教育收费行为，根据《赣州市教育局、赣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规范全市中小学（幼儿园）2025年春季学期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赣市教规划字〔2025〕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就我县2025年春季学期收费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按核定项目和标准收费

（1） 公办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及高中阶段教育收费项目及标准见《于都县2025年春季学期公办学校收费项目、标准一览表》（附件1）。

（二）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执行《于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于都县教育科技体育局〈关于调整我县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的通知〉》（于发改字〔2021〕228号）规定，幼儿园收费项目及标准见《于都县2025年春季学期幼儿园收费项目、标准一览表》（附件2）。根据《赣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幼儿园办园行为的通知〉》（赣市教基字〔2024〕55号）文件，幼儿园学期时长超过4个月零两周，则按一学期5个月收取保教费；学期时长超过4个月，不足4个月零两周，则按一学期4.5个月收取保教费。

（三）民办学校教育收费执行于都县人民政府批复《关于调整我县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教育收费标准的批复》（〔2023〕第387号），住宿费执行于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定标准。

二、规范教育收费行为

（一）规范公办学校收费收缴管理。公办学校教育收费收缴根据《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省教育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收缴管理工作的通知》（赣财税〔2022〕36号）要求执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票据使用，规范收费收缴渠道，规范收费收入存放。

（二）规范幼儿园收费管理。保教费严格按照（赣市教基字〔2024〕55号）文件计算收取，伙食费据实收取，不得跨学期收费。幼儿园除收取保教费、伙食费和规定的园服费外，不得再向幼儿家长收取书本费等任何其他费用。幼儿园不得在保教费外以开办实验班、特长班、兴趣班、课后培训班和亲子班等特色教育课程为名向幼儿家长另行收取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规定范围外收费。

（三）规范民办学校收费管理。根据《江西省发展改革委 江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民办中小学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赣发改价管规〔2023〕138号）精神，民办中小学校收费按照民办中小学校非营利性或营利性的不同办学性质实行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管理。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校的学费执行于都县人民政府批复《关于调整我县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教育收费标准的批复》（〔2023〕第387号），住宿费执行于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定标准，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按照《江西省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办法》执行。民办中小学学费、住宿费按学期收取，不得跨学期预收。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全部纳入县民办学校资金监管平台。

（四）规范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严格执行《江西省发展改革委 江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赣发改价管规〔2021〕82号）要求。中小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必须坚持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严禁将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与行政事业收费一并收取。必须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原则，按学期或按月据实结算，多退少不补。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以任何理由截留、挪用、挤占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资金。根据《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新闻出版局江西省发展改革委江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的通知》(赣教基字〔2024〕27号),严禁各中小学校推荐、组织征订或代购教辅材料，各中小学校不得代收教辅材料费。

（五）规范课后服务收费。各类学校要全面落实《关于转发<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的通知》（赣教基办函〔2024〕7号）要求，从2024年春季学期起全面执行“五个严禁”要求，即严禁随意扩大范围、严禁强制学生参加、严禁增加学生课业负担、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严禁不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人员进校提供课后服务。学校要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将课后服务收费标准、服务时间、课程内容等相关信息公开，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不得向在校寄宿学生收取教学日放学后托管服务费。不得将早到校看管和自习、午餐午休看管、晚自习等纳入课后服务范围或收取费用，确保规范义务教育课后服务相关工作落地落实。要突出优化课后服务供给，每天开展兴趣活动和社团拓展类活动的时间占比应不低于课后服务总时长的50%，推动以高质量的课后服务为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赋能。普通高中不得以课后服务的名义在双休日和节假日违规补课和收取费用。
三、加强教育收费监督管理

（一）严格落实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各类学校要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未经公示不得收费。教育收费公示实行统一的公示格式（见附件3），开学前在学校校门外的醒目位置进行公示，公示的收费项目须与上级有关政策相符，凡公示收费项目以外的收费一律禁止收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按照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相关政策规定，每年在全省监管系统上填报学校年度收费项目和标准，报县局审核，并在江西智慧教育平台手机端向家长公开收费信息。对于不按规定收费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进行查处。

（二）严肃查处教育乱收费行为。各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教育收费政策监管和监督检查职责，认真落实收费政策执行情况督查，督促学校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和省制定的教育收费政策，继续保持治理教育乱收费的高压态势，对发现的违规收费问题严肃查处，对造成恶劣影响的单位和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要进一步优化信访受理办理机制，对群众反映教育乱收费的每一件举报都要落实查办和督办责任，切实维护教育收费秩序，维护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对民办学校违规乱收费造成恶劣影响的，依法依规扣减招生计划、财政扶持资金，取消评先评优资格等，直至撤销、吊销办学许可证。

附件：1.于都县2025年春季学期公办学校收费项目、标准一览表

2.于都县2025年春季学期幼儿园收费项目、标准一览表

3.于都县学校2025年春季学期收费公示牌

于都县教育体育局          于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2月10日

抄  送：县委办，县政府办，县人大教科文卫工委，县政协教文卫体委，县纪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财政局                                 

于都县教育体育局党政办      校对人：杨章来     2025年2月10日 
附件1
于都县2025年春季学期公办学校收费项目、标准一览表
	学校
类型
	学费（元/学期）
	住宿费
（元/学期）
	服务性收费
	代收费

	
	
	
	伙食费
	课后服务费
	社会实践活动费
	研学旅行费
	教科书费
	学生体检费
	校服费

	
	
	普通宿舍
	公寓式
	
	
	
	
	
	
	

	高中
	550
	80
	按县发改委、县教体局、县财政局审批的标准执行
	学校食堂按学生自愿和公益性原则向在校就餐的学生收取 
	
	学校组织学生开展校外活动（郊游、看电影、参观展览），属学生个人消费且须由学校统一支付的，可按次向学生据实收取
	对应由学生或学生家长承担的部分，按照自愿和非营利性原则
据实收取
	教科书费含与教科书配套数字音像材料按照省发改委、省新闻出版局核定的价格
据实收取
	按照省教育厅、省卫健委、省发改委等部门制定的项目和标准执行
	按照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通知》(赣教评规字〔2023〕1号)执行

	职中
	详见备注[image: image1.png]


 
	80 
	
	
	
	
	
	
	
	

	初中
	
	
	
	3.5元/生•课时，具体要求按照于发改字〔2022〕2号文件执行
	
	
	实行统一的“两免一补”政策，免费向学生发放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教科书
	由学校公用经费支出、不得向学生个人收取
	

	小学
	
	
	
	
	
	
	
	
	

	备注
	职业中专参照赣发改价〔2024〕655号文件执行
	以上普通宿舍的标准为最高限额、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使用学校提供自带饭菜加热或大米加工服务的，每学期可向学生一次性收取不超过6元饭菜加热及大米加工服务费。
	含课后托管服务费和课后兴趣活动服务费
	
	对贫困家庭学生要减免费用
	
	
	


省教育厅举报电话：0791-86765316   市教育局举报电话：0797-8992110   县教体局举报电话：0797-6335325   学校举报电话：
附件2
于都县2025年春季学期幼儿园收费项目、

标准一览表

	性质
	保育教育费（元/月）
	伙食费
	园服费

	公办幼儿园
	全日制幼儿园
	省级示范
	
[image: image2]
	400
	1.城区幼儿园:提供“两餐一点”的，不超过270元/月；提供“一餐两点”的，不超过216元/月；提供“一餐一点”的，不超过189元/月；只提供中餐的，不超过144元/月。2.乡镇、村幼儿园：提供“两餐一点”的幼儿园伙食的，不超过252元/月；提供“一餐两点”的，不超过198元/月；只提供“一餐一点”的，不超过171元/月；只提供中餐的，不超过126元/月。
	按照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通知》(赣教评规字〔2023〕1号)执行

	
	
	市级示范
	
[image: image3]
	300
	
	

	
	
	城区普通
	城区
	230
	
	

	
	
	农村普通
	乡镇中心
	200
	
	

	
	
	
	乡镇以下
	160
	
	

	
	农村小学附设学前班
	附设学前班/幼儿班
	
[image: image4]
	160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不高于当地同级别同类别公办幼儿园保教费50%。
	
	

	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1.合理确定收费标准，确保价质相符，不得跨学年收取，并应遵循“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原则。
2.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如果需要进行调费须严格履行征求意见、成本调查（监审）、告知的调费程序，且一次提高幅度不得超过20%。
	
	


其他要求：

1.幼儿园学期时长超过4个月零两周，则按一学期5个月收取保教费；学期时长超过4个月，不足4个月零两周，则按一学期4.5个月收取保教费。

2.不得向幼儿家长收取书本费等任何其他费用。

3.伙食费、园服费属幼儿园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应遵循“家长自愿，据实收取，及时结算，定期公布”的原则，预算管理一体化中专账管理、专款专用。表中伙食费的收费标准为上限，各幼儿园收费时可结合实际在此基础下浮。

4.应建立伙食费账目，每月5日前公布上个月伙食费收支情况，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接受市场监管、教育、财政等部门的检查和指导，伙食费据实结算，不得盈利。

省教育厅举报电话：0791-86765316       市教育局举报电话：0797-8992110

县教体局举报电话：0797-6335325          学校举报电话：
附件3
于都县学校2025年春季学期收费公示牌

	服务及收费标准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每学期）
	服务标准
	收费依据
	说明

	
	
	
	
	

	1
	学  费
	XXX年级（专业）
	
	
	
	

	
	
	XXX年级（专业）
	
	
	
	

	
	
	XXX年级（专业）
	
	
	
	

	2
	住宿费
	
	
	
	

	3
	服务性收费
	伙食费
	
	
	
	

	4
	
	课后服务费
	
	
	
	

	5
	
	社会实践费
	
	
	
	

	6
	
	研学旅行费
	
	
	
	

	7
	代收费
	教科书费
	
	
	
	

	8
	
	学生体检费
	
	
	
	

	9
	
	校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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